
學術教育或專為網路研發實驗目的之電信網路 

設置使用申請書（一） 

茲依據「學術教育或專為網路研發實驗目的之電信網路設置使用管理辦法」第

八條或第十八條之規定，檢送申請書、設置計畫書及其他相關規定文件，申請設置

使用學術、教育或專為網路研發實驗目的之電信網路；並同意依本辦法第三十六條

規定於實驗終止後向主管機關提報實驗成果，主管機關得依規定對外公開之。 

    此  致 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 

請

單

位 

名 稱  
 

 

 

 

 

(公司或機構印章) 

 

(公司或機構印章) 

單 位 地 址  

電話及傳真  

代 

表 

人 

姓 名  出生年月日   年   月   日  
 

 

 

(代表人或發起人代表印章) 

 

 

(代表人或發起人代表印章) 

身分證字號  

戶 籍 地 址  

申 請 資 格 

□ 1.從事學術研究或主管教育業務之中央或地方機關。 

□ 2.設有電信、無線電通信或資訊相關科、系、所之教育機構。 

□ 3.從事電信網路、無線電通信等相關研究之公私立研究機構。 

□ 4.電信事業者或廣播電視事業。 

□ 5.從事電信網路、無線電通信等相關研發或製造之公司或公私立研究機構。 

合 作 對 象  

(以合作方作提出設置計畫者，應指定其中一人為申請人外，餘合作對象之單位臚列於上，並再填寫申請書(二)) 

送審文件檢查 

※雙線以下申請人請勿填寫。 

□ 1.申請書。 

□ 2.設置計畫書(應採Ａ４直式橫書格式)及其附件。 

□ 3.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、獲准設立之文件影本、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

本或機關證明文件等相關證明文件。 

□ 4.含PDF或ODF格式製作之光碟片。 

 收件日期  受理編號  

 

附
件
一 

附件二 

anita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十三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10643013230號令修正發布第3、4、8、9、10～13、16、18～23、25、27、29、30、35條條文；增訂第9-1條條文
【法規來源】學術教育或專為網路研發實驗目的之電信網路設置使用管理辦法§8



 

學術、教育或專為網路研發實驗目的之電信網路 

設置使用申請書（二） 
 
 

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月  日 

合 

作 

者

單

位 

名 稱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公司或機構印章) 

單位地址  

電 話 及

傳 真 
 

代 

 

表 

 

人 

姓 名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代表人或發起人代表印章) 

身 分 證

字 號 
 

戶 籍 地

址 
 

行 業 別 

□ 1.從事學術研究或主管教育業務之中央或地方機關。 

□ 2.設有電信、無線電通信及資訊等相關科、系、所之教育機構。 

□ 3.從事電信網路、無線電通信等相關研究之公私立研究機構。 

□ 4.電信事業者或廣播電視事業。 

□ 5.從事電信網路、無線電通信等相關研發或製造之公司或公私立研究機構。 

□ 6.其他，請述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

※以合作方作提出設置計畫者，應指定其中一人為申請人外，餘合作對象應各填寫本表一份，連

同附表一裝訂妥當。但無合作對象者，免附。 

 

 


